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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特種考試之二等考試及格者，取得薦任第幾職等任用資格？ 

第六職等 第七職等 第八職等 第九職等 

2 關於試用人員之敘述，下列何者錯誤？ 

初任各官等人員，未具與擬任職務職責程度相當或低一職等之經驗六個月以上者，應先予試用六個月 

試用人員於試用期間曠職繼續達二日者，應為試用成績不及格 

試用成績不及格人員，得再予試用及格後，再行任用 

試用人員不得充任各級主管職務 

3 下列何者並非依特別法律任用之人員？ 

教育人員 主計人員 地政人員 關務人員 

4 下列關於各機關辦理機要職務人員任免之各項敘述，何者錯誤？ 

此類人員之進用得不受公務人員任用法第 9 條任用資格之限制 

機關長官對機要人員不得隨時予以免職 

機要職務之人員，於機關長官離職時應同時離職 

進用機要人員時，應注意其公平性、正當性及其條件與所任職務間之適當性 

5 下列何者所規範之公務員為最狹義之公務員？ 

公務員服務法 刑法 公務員懲戒法 公務人員任用法 

6 公務人員於收受考績通知書後，雖有不服，但並未於法定期間內依公務人員保障法提起救濟。後若發現對其

有利新證據，應如何尋求救濟？ 

申請行政程序再開 提起復審 提起申訴 提起訴願 

7 下列何者非公務人員關係消滅之法律上的原因？ 

辭職 死亡 資遣 解除公職 

8 各機關組織選置職稱及官等、職等員額配置準則，應由下列何機關定之？ 

行政院會同考試院 考試院會同行政院 行政院人事行政總處 銓敘部 

9 試用人員試用成績不及格，於機關首長核定前，應先送下列那個委員會審查？ 

考績 甄審 試用 任免 

10 敘述每一職等之工作繁、簡、難、易，責任輕、重及所需資格條件程度之文書，稱之為： 

職務說明書 職系說明書 職等說明書 職等標準 

11 公務人員任用法有關公務人員調任之規定，下列那一項敘述錯誤？ 

簡任第十二職等以上人員，在各職系之職務間得予調任 

同官等內調任低二個職等職務，屬特殊情形，應報請銓敘部核准 

經依法任用人員，除自願者外，不得調任低一官等之職務 

在同官等內調任低職等職務，除自願者外，以調任低一職等之職務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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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下列何者係依職責程度及所需資格條件所為之區分？ 

職組 職等 職務 職系 

13 依公務人員考績法規定，在下列何種情形下，考績委員會處分前，應給予當事人陳述及申辯的機會？ 

擬予考績列丙等 擬予一次記二大過 擬予考績列乙等 擬予一次記一大過 

14 某甲為資深公務人員，已敘年功俸最高俸級，月俸給總額為 60,000 元；假設該員當年年終考績評定為

70 分，請問甲君可以支領的獎金為下列那一項？ 

30,000 元 60,000 元 90,000 元 120,000 元 

15 張科長承辦大型國際運動賽事，著有功績，嗣經機關核予一次記二大功專案考績；假設張君俸給總額為 70,000

元，並已敘至年功俸最高俸級，請問其可支領多少獎金？ 

70,000 元 105,000 元 140,000 元 175,000 元 

16 公務人員年終考績，旨在綜合其工作、操行、學識及才能四項之展現予以評分，請問評分上之比重以何項之

百分比最高？ 

操行 學識 工作 才能 

17 有關公務人員年終考績等第之評列，下列各項不得考列甲等之情事，何項敘述錯誤？ 

曾受刑事或懲戒處分者  曠職累積達二日者 

參加升官等訓練之測驗，經扣考處分者 事、病假合計超過十日者 

18 某甲在收受考績通知書後，知悉其年度考績評為乙等，極為不服；請問甲君如擬救濟，得依據下列那一項法

律提起救濟？ 

訴願法 公務員懲戒法 行政訴訟法 公務人員保障法 

19 公務人員於一年內曠職累積達幾日，始得對之為一次記二大過處分？ 

四日 六日 八日 十日 

20 各機關應設考績委員會，其組織規程，由何機關定之？ 

行政院人事行政總處 考試院 立法院 銓敘部 

21 依公務人員考績法規定，公務人員平時考核的懲處方式，不包括下列那一項？ 

降級 記大過 記過 申誡 

22 有關公務員休職之懲戒處分，下列敘述那一項錯誤？ 

休其現職，停發薪給，並不得在其他機關任職，其期間為六個月以上 

此項處分政務官不適用 

休職期滿，許其復職 

自復職之日起，一年內不得晉敘、升職或調任主管職務 

23 下列那一項非屬懲戒處分？ 

撤職 休職 停職 申誡 

24 下列何種懲戒處分適用於政務官？ 

休職 減俸 記過 撤職 

25 雇員升委任考試及格者，取得委任第幾職等任用資格？ 

第一職等 第二職等 第三職等 第四職等 

26 對移送審議之程序違背規定者，公務員懲戒委員會應為何種議決？ 

不受懲戒之議決 懲戒處分之議決 不受理之議決 免議之議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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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關於再審議之敘述，下列何者錯誤？ 

懲戒案件之議決，適用法規顯有錯誤者，受懲戒處分人得聲請再審議 

聲請再審議，得以言詞向公務員懲戒委員會為之 

聲請再審議，無停止懲戒處分執行之效力 

再審議之聲請，於公務員懲戒委員會議決前得撤回之 

28 依公務人員任用法規定，公務人員官等分為委任、薦任、簡任。所謂委任指的是下列那一項？ 

第一職等至第五職等  第六職等至第九職等 

第十職等至第十四職等  第十五職等至第十七職等 

29 同一行為已經法院為免訴之宣告者，懲戒程序如何處理？ 

不得為懲戒處分 應停止懲戒程序 仍得為懲戒處分 應為免議之議決 

30 關於公務員受減俸懲戒處分之敘述，下列何者錯誤？ 

依其現職之月俸減百分之十或百分之二十支給 

減俸期間為六月以上、一年以下 

自減俸之日起，一年內不得晉敘、升職或調任主管職務 

受減俸處分而在執行完畢前離職者，於其再任職時，不得就其再任職之俸給繼續執行之 

31 公務員應遵守誓言，忠心努力，依法律命令所定，執行其職務，此一義務稱為： 

品位義務 忠誠義務 服務義務 中立義務 

32 某甲接奉任狀，按規定應於一個月內就職；惟其負責之國際觀光行銷研討會尚在籌辦階段，需其繼續執行，

甲君若經主管高級長官特許得延長報到，請問依規定，其延長期間以多久為限？ 

10 天 20 天 一個月 二個月 

33 關於公務員服從命令之敘述，下列何者錯誤？ 

長官就其監督範圍以內所發命令，屬官有服從之義務 

屬官對於長官所發命令，如有意見，不得陳述個人意見 

公務員對於兩級長官同時所發命令，以上級長官之命令為準 

公務員對於主管長官與兼管長官同時所發命令，以主管長官之命令為準 

34 關於公務員保密義務之敘述，下列何者錯誤？ 

公務員有絕對保守政府機關機密之義務 

公務員對於非主管事件之機密事件，亦不得洩漏 

公務員以私人名義，發表有關職務之談話，無需經長官許可 

公務員於退職後，對於機密事件，仍應守密 

35 公務員兼任非以營利為目的之事業或團體之職務，受有報酬者，應經許可。其許可辦法，由何機關定之？ 

行政院 立法院 考試院 監察院 

36 下列何者並非公務員服務法適用之對象？ 

立法委員  公立學校兼行政職之教師 

文職公務員  軍官 

37 離職公務員違反公務員服務法第 14 條之 1 者（即俗稱旋轉門條款），所受處罰之刑度為何？ 

一年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下罰金 

二年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下罰金 

三年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百五十萬元以下罰金 

四年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二百萬元以下罰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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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長官要求公務人員從事公務人員行政中立法禁止之行為，公務人員檢具相關事證向該長官之上級長官提出報

告後，仍未見依法處理，此時公務人員得向下列那一機關檢舉？ 

監察院 中央選舉委員會 公務員懲戒委員會 廉政署 

39 某甲為地方行政機關之公務人員，擬參選市議員，請問甲君從下列何時起，應依規定請事假或休假？ 

候選人登記完成日 候選人名單公告之日 選舉公告日 競選活動 10 天之首日 

40 下列何者非為公務人員行政中立法之準用對象？ 

公立社會教育機構專業人員 公立學校依法聘用、僱用人員 

公立學校之教師  公營事業機構人員 

41 公務人員考績法對於考績評列甲等之規定，訂有特殊條件及一般條件，請問下列那一項係屬於特殊條件？ 

代表機關參加國際性會議，表現卓著，為國爭光者 

依公務人員考績法之規定，曾獲一次記功二次以上者 

在工作上有良好表現，經權責機關公開表揚者 

主持專案工作，規劃周密，經考評有具體績效者 

42 公務人員行政中立法之施行細則，依法應由何機關定之？ 

行政院 立法院 考試院 監察院 

43 關於另予考績人員之獎懲的敘述，下列何者錯誤？ 

列甲等者，給與一個月俸給總額之一次獎金 列乙等者，給與半個月俸給總額之一次獎金 

列丙等者，不予獎勵  列丁等者，停職 

44 依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之規定，直轄市的一級主管中，下列那一類的主管其財產應交付信託？ 

秘書處長 人事處長 主計處長 政風處長 

45 某甲於某年的二月就任有給職之國策顧問，並依法於四月份申報財產；請問甲君於同年度內是否要再次為定

期申報？ 

已逾 6 個月仍應申報  應補申報五月至十二月 

補申報薪資所得即可  免為該年度之定期申報 

46 依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所為之罰鍰，其裁處權因幾年內不行使而消滅？ 

二年 三年 四年 五年 

47 依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規定，下列那一項人員不必申報財產？ 

臺北市議員 臺灣電力公司董事長 公立大學副教授 法官 

48 關於下列各類人員之考成或考績的敘述，何項錯誤？ 

派用人員之考成，適用公務人員考績法之規定 

不受任用資格限制人員之考成，得由各機關參照公務人員考績法之規定辦理 

教育人員之考績，另以法律定之 

公營事業人員之考績，另以法律定之 

49 下列何種關係人並非公職人員利益衝突迴避法所定公職人員之關係人？ 

父母 配偶 信託財產之受託人 堂兄弟 

50 民意代表以外之公職人員於自行迴避前，對該項事務所為之同意、否決、決定、建議、提案、調查等行為，

其效力為何？ 

有效 無效 得撤銷 效力未定 


